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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1月出版的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

材《中级会计实务》指出，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

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三种情况处理，其中第三种情

况为：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不能得到补偿的，应当将

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在

这种情况下，企业应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借记“主营

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劳务成本”科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在

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

下列情况处理：淤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

金额结转劳务成本。于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

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

务收入。笔者认为《中级会计实务》中第三种情况下将已发生

的劳务成本记入“主营业务成本”的做法有待推敲。

根据收入和费用配比的原则，与同一项劳务有关的收入

和费用应在同一会计期间予以确认，即企业应在确认收入的

同时或同一会计期间结转相关的成本。因此，如果成本不能可

靠计量，相关的收入就不能确认。反之，如果收入不能可靠计

量或未发生，相关的已发生的成本也不能根据收入和费用配

比的原则予以确认。第三种情况下收入并没有发生，因此相关

的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也不应确认为与收入相配比的成本费

用，不能作为“主营业务成本”处理，而应列入“管理费用”科目

即计入当期损益。

按照此观点，将第三种情况的账务处理调整为：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预计全部不能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以损失的方式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在

这种情况下，企业应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借记“管理

费用”科目，贷记“劳务成本”科目。茵

得资财的代价或对象化的费用，为了取得并使用特定固定资

产（比如核设施）必须要对其进行弃置，否则不能取得或不能

对其进行使用。也就是说，未来履行弃置义务是当前取得或使

用该项固定资产的代价。

二、预计弃置费用的核算

如何在实务中确认预计弃置费用的终值和现值值得商

榷。这两个值的大小直接影响该特定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各

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笔者认为，预计弃置费用终值的确

认应借鉴预计净残值的确认方法，即假定该固定资产已经不

能使用而且使用期限已经结束，目前弃置这样的固定资产到

底需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预计弃置费用的终值，这

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估计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

小。照此思路每一年都要对预计弃置费用进行估计，然后基于

重要性原则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会计估计变更的账务处理。

在初始确认预计弃置费用的时候，应将预计弃置费用的

现值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如果将预计弃置费用的终值计入

固定资产的成本，既违背了固定资产初始确认的历史成本计

价原则，也不符合货币具有时间价值的客观实际。因此，折现

预计弃置费用时应采用企业预期的投资报酬率，而不应采用

市场利率或债权人期望的投资报酬率，原因在于预计弃置义

务是企业的一种推定义务而不是当期的法定义务。

例如，某企业新建某一特定固定资产，其建造成本为 250

万元，预计 5年以后被弃置，预计弃置费用 25万元，那么从目

前来看企业不需要支付 275万元就能取得这一固定资产，250

万元已支付，另外 25万元留待以后支付。那么留待以后支付

的金额一定少于 25万元，因为这部分资金通过投资可以取得

投资收益，所以笔者认为将 25万元折现时应使用企业预期的

投资报酬率，而不能像分期付款外购固定资产那样使用市场

利率或者使用销货方期望的投资报酬率，原因在于两种业务

所产生的债务性质有所不同。

分期付款外购固定资产相当于当期从销货方借入资金后

当即把购货款支付给销货方，然后每一期按销货方的预期报

酬率还本付息，所以在分期付款外购固定资产的情况下，未来

付款额的终值和现值之间的差额要作为筹资费用记入“在建

工程”或者“财务费用”科目中。而预计弃置义务的履行发生

在未来，如果发生在当期，就不是预计弃置费用了，而是当期

的法定弃置义务，所以笔者认为预计弃置费用的终值和现值

之间的差额不应记入“财务费用”科目。最合理的办法是各期

通过实际利率法摊销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中，然后通过计提

折旧从各期的收入中得到补偿，因为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应

该是为了取得该项固定资产所支付的所有的代价。但是，这样

处理会增加会计核算难度以及加大会计核算成本，由此笔者

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根据固定资产的用途将预计弃置费用

的终值和现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各期的“管理费用”、“制造费

用”等科目中，这种做法类似于先将预计弃置费用的终值和现

值之间的差额按实际利率法分期摊销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

中，然后再对其计提折旧。

当然，最合理的做法和较合理的做法之间肯定会存在差

异。会计核算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但

会计核算提供的信息应力争合理。由于不涉及融资问题，所以

核算的时候不能使用“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鉴于我国会计

科目体系的设计现状以及可比性原则的要求，“预计负债”科

目不以终值反映是可以被接受的。

笔者认为对于已使用过一段时间并应履行预计弃置义务

的固定资产，在初始确认预计负债的时候首先应将固定资产

的账面价值转入“在建工程”科目中，之后再将“在建工程”和

“预计负债”的合计数记入“固定资产”科目中。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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